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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83 817-75

潍坊市高密市柴沟镇王家店子村周某某在家中养
猪多年，粪便排在路上，臭气熏天，污染地下水，多次向
村、镇、市举报都未给解决，周某某的姐夫是村里的老支
书，没人敢惹。

潍坊市 其他

1 .柴沟镇王家店子村确有周姓村民，家中养猪多年，粪污排到自家西院墙外所砌粪污池里，
存在臭味污染。2 .市环保局对该户临近地下水进行了检测：高锰酸盐1 . 77mg/l、氨氮0 . 383mg/l，
地下水未被污染。3 .经核实，村、镇、市未接到该问题的举报，周某姐夫确系村里老支书，但不存
在无人敢惹的情况。

是 关停取缔
责令该养殖户于8月22日前自行处理养殖生猪，消除污染源，并

将粪污池中粪污清除。该养殖户对处理工作表示理解和支持，承诺于
8月22日前将生猪处理好，不再进行养殖活动。

184 817-76

滨州市邹平县临池镇郭家泉村南有一家收购粉尘
的加工点，生产时机器轰鸣，粉尘满天飞，村支书和收购
户是亲戚关系，为其非法庇护；村西有家非法采矿厂，大
量货车经过，扬尘严重，破坏路面，噪音很大；村西有一
口井，井周围有很多养鸡、养鸭场，污水未处理直排地
下。

滨州市
大气、扬
尘、水、噪

声

1 .举报反映的“收购粉尘的加工点”实际为一家废旧木材、锯末收购点，主要从事废旧木材和
锯末收购、存储、倒卖，无加工设备。现场检查时，废旧木材、锯末收购点锯末堆采取了覆盖措施，
现场有铲车一台，无其他加工设备，无从事加工生产的情况。反映问题不属实。2 .“非法采矿厂”问
题。县国土局据掌握情况和周边排查情况，郭家泉村附近无采矿行为。群众举报问题应该为李营
村蓄水池施工工地，现场已停工，无货车经过，不存在扬尘严重、噪音很大的情况，但路面存在破
损情况，群众举报的事项部分属实。3 .养鸡场、养鸭场实际为两家肉鸭养殖场（蔡某肉鸭养殖场和
王某某肉鸭养殖场），均非规模化养殖。两家养殖场均采用锯末干清粪方式处理养殖粪便后外
卖。检查时发现王某某肉鸭养殖场少量污水流入场区北侧荒地，未形成地表径流，污水流过地的
植被茂盛，不存在直排地下的行为，临池镇政府要求该业户加强管理，收集养殖污水实现肥料
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蔡某肉鸭养殖场产生的废水集中收集到养鸭棚东北角的防渗、防溢流
废水储存池集中发酵，用于追肥。反映问题不属实。

是 责令改正

交通局要求临池镇、好生街道立即组织对辖区内所属路段加强
管养力度，确保该路段路面整洁畅通，在具备条件后进行改造。目前，
临池镇郭家泉村已安排人员通过临时铺设石子、清理路面等方式进
行维护，有效降低了扬尘污染隐患。要求养殖业户加强管理，实现养
殖粪污资源化、无害化利用。

185 817-77

潍坊寿光市寿光圣润化工有限公司非法垄断当地
地沟油回收，很多地沟油经其转手倒卖，去向不明，该公
司无任何资质，公司周围散发异味；寿光环卫集团没有
相关资质非法垄断餐厨垃圾回收工作，违法处置，去向
不明。

潍坊市
垃圾、固
废、大气、

其他

1 .寿光市圣润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寿光市圣城西街199号，2010年10月份，寿光市环卫处经过考
察资质及处置能力，确定委托唯一有能力的寿光市圣润化工有限公司对餐厨垃圾（地沟油）进行
处理，并签订了协议书。环评手续齐全。2 .去向不明问题。所产生的粗品油脂与唐山金利海生物柴
油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经调阅台账，该公司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共外卖粗品油
脂三批次，共计88 . 84吨，全部运往唐山金利海生物柴油股份有限公司处置，未发现有擅自处置的
情况。3 .公司周围散发异味问题。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未生产，无生产迹象；同时部分产品已清除，
周边无异味。因该公司属于特殊行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味问题，5月份已列入寿光市人民政
府关停名单，文家街道办事处于7月份对其进行了断电，对车间贴了封条。4 .环卫集团违法处置餐
厨垃圾、去向不明问题。寿光市环卫集团是寿光市住建部门委托的餐厨垃圾处理单位，有合法的
经营资质和运输资质，手续齐全，有专门且规范的收集、清理、运输、处置过程。

是 责令改正 面向社会寻找有收集、运输、处理资质的单位。

186

817-78

淄博市临淄区相关部门在环境整治中将“散乱污”
企业搬到一河之隔的青州市文登和邵庄，并且这些企业
均无环保手续及环保设施，却正常生产，举报人认为这
样的环境治理没有任何作用。

淄博市 其他

不存在相关部门将“散乱污”企业搬迁到青州市的情况。青州市高度重视散乱污企业整治工
作，严把环评审批关，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环境准入规定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同时取
缔“散乱污”企业，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坚决予以关停取缔，确保"散乱污"企业无法落户青
州市。

否

187 潍坊市 其他

经调查，未发现有临淄区相关部门将“散乱污”企业搬迁到青州市的情况。青州市高度重视
“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严把环评审批关，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环境准入规定的项目，
一律不予审批，同时取缔“散乱污”企业，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坚决予以关停取缔，确保"散
乱污"企业无法落户青州市。

否

188 817-79

济宁市邹城市北宿镇东落陵村，杨某某将含硫酸废
水排到深坑里，查处后均未进行实质性处罚，其照常生
产。今年4月对杨某某逮捕后，其以有病为由放回家中，
杨某某神通广大，买通地方官员。

济宁市 水、其他

1 .信访人反映的是位于邹城市北宿镇东落陵村的邹城市锦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该公司成
立于2008年7月，法定代表人杨某巍，主要从事机电设备维修及工矿配件销售。2 . 2017年4月8日，该
公司因暗管、渗坑排放含重金属废液被省环保督察组督办（鲁督专函〔2017〕147号），邹城市环保
局对其立案处罚，罚款10万元，并依法移交公安机关。邹城市北宿镇组织人员对该公司电镀池内的
电镀液进行了收集，封存于该公司内仓库，并用混凝土对电镀池和部分空池进行填封。3 . 4月9日，邹
城市公安局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某巍、杨某标、商某营、丁某君、王某友等5人刑事拘留。2017年4月
17日，邹城市看守所发现杨某巍因有“右纵隔神经源性肿瘤、冠心病”，建议对其变更强制措施，进行
手术治疗。邹城市公安局查证杨某巍的病情后，于2017年4月19日对杨某巍变更强制措施，办理取保
候审。2017年5月22日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某巍、杨某标、商某营、丁某君、王某友等5人被移送审查起
诉至邹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现该案在邹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阶段。4 .该企业自2017年4月8日
被查处后，邹城市北宿镇多次派人进行日常巡查，均没有发现生产迹象，电镀槽、酸洗池均用混
凝土填实。因危废处置企业资质、处置规模等原因，抽出存放的电镀液仍封存在企业仓库内，封
条完好。杨某巍取保候审后一直在家治疗，其公司不再从事生产作业。

否

189 817-80

潍坊市昌邑市卜镇开发区碱厂周围空气污染严重；
东冢乡镇的东冢、马疃、前柳、大院、小院、滩子、火道、二
甲、曹家店、下营子村有很多养殖户，且离村都很近，粪
便污水特别臭，昌邑的夏店、卜庄、围子的养殖场都在河
边；昌邑柳疃的纺织厂、印花厂很多，使用燃煤锅炉，水
与空气污染都很严重，为应付此次督察，都放假了。

潍坊市
大气、水、
垃圾、其

他

1 .信件中反映的碱厂为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环评审批手续齐全。该公司热电联产项
目循环泵流化床锅炉分别配套建设了废气治理设施。2016年，该公司投资近5000万元，实施了锅
炉废气治理设施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目前，该公司现有循环流化床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全部采用
SNCR脱硝+电袋复合除尘+盐泥湿法脱硫+湿电除尘处理工艺，有2个废气排放口，分别安装了在
线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验收，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对外排废气实现24小时连续监控。从日
常检查情况及在线自动监测设备监测数据看，该公司锅炉废气治理设施能够稳定运行达标排
放。8月19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废气达标排放，厂区周围不存在空气污染严重问题。2 .关于反映
东冢乡镇村庄畜禽养殖污染和夏店、卜庄、围子的养殖场都在河边问题的调查情况:经查，东冢乡
镇已与下营镇合并，现为下营经济开发区东冢社区，反映的9个村庄（下营子村不存在，可能是东
营村、西营村，但此2村无养殖户）共涉及养殖户78家，大多数位于村庄周围; 卜庄镇（信件中的夏
店现为卜庄镇的一个社区）、围子街办的西部边界是我市的潍河，部分村庄座落在潍河沿岸，部
分养殖场位于潍河河道附近。对此该市已实施了分类处理：一是对位于禁养区内的养殖场（户），
按照《昌邑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关闭搬迁工作实施方案》（昌环委办发
[2017]6号）的要求，已于2017年8月15日之前，全部实现了关闭或搬迁；二是对村庄周围500米以内
和潍河河道范围外500米以内限养区及其他范围属于适养区的养殖场（户）已由畜牧部门进行技
术指导，并对规模养殖场下达粪污处理设施整改通知书，限期对粪污处理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在
做到“三防”的同时，用薄膜进行覆盖，防止臭味散发，对于限期整改不达标的养殖场，将由市环
保局进行处罚，并继续整改，最终无法达标的，将进行关闭或搬迁；三是根据我市《潍河堤顶路沿
线两侧环境绿化美化实施方案》要求，潍河堤顶路沿线两侧50米范围内的养殖场必须于2017年9
月30日前全部进行搬迁，养殖棚舍拆除，目前正在推进过程中。3 .经查，纺织印染是昌邑柳疃的传
统产业，现有印染、浆纱企业35家，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全部通过密闭管网排入联合环境水
务（昌邑）有限公司柳疃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同时生产过程中的热力供应由热电
厂统一供给和企业使用自建燃煤锅炉、生物质锅炉供给，锅炉建设使用都经过市场监管、环保等
部门审批，配套建设了废气治理设施并正常运行。2017年以来，根据上级下达的“10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清零”任务要求，对辖区内35家印染、浆纱企业使用的10吨及以下燃煤锅炉采取断电、贴封、
拆除减速器等主要部件措施，已于6月底前全面关停。同时，7月下旬对发现未按要求拆除到位的
锅炉强制拆除，达到锅炉主体移位、主体拆解等标准，避免死灰复燃。目前，柳疃镇部分企业因未
能按期完成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改造，在燃煤锅炉拆除后无法生产处于停产状态，待清洁能源改
造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将重新开工生产，不存在停产应付督察的问题。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对规模养殖场下达粪污处理设施整改通知书，限期对粪污处理
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在做到“三防”的同时，用薄膜进行覆盖，防止臭
味散发，对于限期整改不达标的养殖场，将由市环保局进行处罚，并
继续整改，最终无法达标的，将进行关闭或搬迁；对潍河堤顶路沿线
两侧50米范围内的养殖场必须于2017年9月30日前全部进行搬迁，养殖
棚舍拆除。

190 817-81

淄博市博山区淄博市宏源焦化厂排放废气，有刺鼻
气味，针对区里要关停厂子，老板孙启玉要村民统一口
径说厂是村集资建设的，要村民与上级对抗，并怂恿退
休人员静坐闹事对抗上级，简直无法无天。

淄博市
大气、其

他

淄博宏源焦化有限公司是自然人股份公司，2004年底建成投产，2005年经国家环保总局审
批。由于该企业采用湿法熄焦，熄焦时产生的蒸汽易产生异味。经与村委会了解，并未发现投诉
人反映村民集体上访及对抗上级现象，并出具证明说明情况。没有形成静坐闹事、集体上访的事
实。

是 关停取缔

1 .根据《淄博市重点企业关停工作方案》要求，淄博市已要求淄博
宏源焦化有限公司2017年10月底前完成关停工作。2 .为防止关停期间
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根据《淄博宏源焦化有限公司关停
工作方案》要求，在开发区管委会和区人社部门做好焦化厂职工安置
与分流工作的同时，区公安分局负责关注关停期间社会舆论与网络
舆论动向，防止出现群众上访、制造谣言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3 .未
关停期间，环保部门将加大对该公司的环境监管，特别是熄焦废水的
管理，防止因不达标而产生异味。

191 817-82

泰安市新泰市宫里镇有很多厂子，污水遍地，浓烟
滚滚，噪声隆隆，有地方保护，有恃无恐。例如：马跑泉村
东的编织袋颗粒厂声称新泰市环保局有人；柳通楼德镇
玻璃纤维拉丝厂废丝倾倒在路上，举报到环保局也没
用。

泰安市
大气、水、
噪声、其

他

1 . 信访人反映“宫里镇有很多厂子”，经查宫里镇有镇办企业一家，民营规模企业9家，均
办理了环评手续。2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污水遍地，浓烟滚滚，噪声隆隆”的问题，经全面排查，前
期因宫里镇有大量畜禽养殖大棚的存在，个别地方存在少量的污水现象；宫里镇涉及排放废气
企业2家，均已根据环保部门要求，安装环保设施，并达标排放。宫里镇有一处企业齐阳玻纤厂，
东厂界外昼间环境噪声超标1 . 6db。3 .“马跑泉村东的编织袋颗粒厂声称新泰市环保局有人”问
题。经调查没有此类现象，颗粒厂负责人也否认他与新泰市环保局有关系，新泰市环保局在今年
7月18日还对其从事塑料颗粒生产项目，未建设配套的环保设施进行过处罚。4 .“柳通楼德镇玻
璃纤维拉丝厂废丝倾倒在路上”的问题。宫里镇政府进行了摸排调查，对辖区内的7家玻纤企业
进行调查，查看废旧玻璃纤维丝处理情况。经查，辖区内所有玻纤企业的废旧玻璃纤维丝，均由
外地客户前来收购，没有随地丢弃路边的现象，经沿路排查也未发现废丝倾倒在马路上的情况。

是 关停取缔
1 .宫里镇政府对马跑泉村东的编织袋颗粒厂已按照“两断三清”

标准落实完毕。2 .对噪声超标的新泰市齐阳玻纤有限公司下达整改通
知书。

192 817-83

菏泽市东明县沙窝镇朱刘口村村北，刘某某在无任
何手续情况下违建养鸭棚，污染了学校、村庄，且为人飞
扬跋扈，没人敢惹。镇上还有很多养殖户（刘口村、吕口
村、大屯村、葛岗村、齐王集村、烟将庄村、杨桥村、西吴
街村、冯口村、王沙沃村），全靠烧煤取暖，污染空气，水
源及土地。

菏泽市 大气、水

1 .东明县沙窝镇朱刘口村北刘某某养鸭棚距离最近学校600米，距离最近村庄150米，该养
殖户已停养1个月，准备转产种植食用菌，养殖设施已拆除，畜禽粪便已清除，对学校和村庄没有
造成污染。经沙窝镇管区及派出所工作人员走访了解，该养殖户刘某某不存在为人飞扬跋扈问
题。2 .信访人反映的10个村庄共排查出10个养殖户，其中刘口村、齐王集村、杨桥村、大屯村的5
个养殖户未养殖，畜禽粪便已清除。其他5个养殖户正在养殖，王沙沃村1个养羊户，养殖规模300
只；西吴街村1个柴鸡养殖户，养殖规模5000只；吕口村1个养猪户，养殖规模300头；葛岗村1个养
鸡户，养殖规模4000只；烟将庄1个养羊户，养殖规模230只。以上5个养殖户，未发现燃煤取暖设
备，养殖无废水外排。烟将庄养羊户养殖规范；葛岗村养鸡户、西吴街村柴鸡养殖户、王沙沃村养
羊户、吕口养猪户4家养殖户粪便存放设施不完善，场内存放粪便较乱、清理不及时，有异味。

是 责令改正

东明县沙窝镇政府、东明集镇政府分别责令王沙沃村养羊户、吕
口村养猪户、西吴街村柴鸡养殖户、葛岗村养鸡户改造粪便存放设
施，彻底清扫场地环境，定期及时清理粪便。目前粪便存放设施已改
造，场地环境已清扫，粪便已及时清理，场地卫生已明显改善，场外基
本无异味。

193 817-84 临沂市沂南县鼻子山林场开矿破坏山体。 临沂市 生态

1．关于开矿破坏山体问题：经查，鼻子山林场涉及一处采矿权，位于孙祖镇宝石峪社区高家
围子大组。采矿权人：山东山源硅砂有限公司，矿山名称：山东山源硅砂有限公司石英砂岩矿，采
矿许可证号：C3700002010027120056388，发证机关：山东省国土资源局厅。有效期限为：2013年2
月10日至2018年2月10日。矿区面积478 . 65亩，实际开采面积228亩，未发现越界开采。企业在办
理完成采矿许可证后，实际在开采过程中未办理林地的占用手续，非法占用林地。2．现场勘查
时，该矿山处于停产状态。

是
责令改正、
立案侦查、

问责

1 .沂南县森林公安局2017年8月20日对山东山源硅砂有限公司非
法占用林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沂森公（刑）立字〔2 0 1 7〕0 8 2 0
号），企业相关责任人已被依法控制。2 .沂南县人民政府因山东山源硅
砂有限公司非法占用林地，2017年8月21日对该矿山予以关闭。责令
该企业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综合整治方案》, 于
2018年5月20日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

警告1人，
诫勉谈话
1人，降低
岗位等级

1人。

194 817-86

1、烟台市栖霞市桃村镇204国道41公里处，烟台合胜
塑料有限公司，收购废旧塑料制造塑料颗粒，有刺鼻气
味，空气污染严重。上面来查他们就藏起来，过后继续生
产。2、村里有养猪户四、五家，废水全部排在水沟里，渗
到饮用水井里，污染了地下水。

烟台市
大气、水、

其他

1 .烟台合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塑料加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该企业1号车间
停产，2号车间5台造粒机3台正在运行，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进厂检查时，厂区院内有轻微塑
料熔化异味。通过查看现场、材料、台账及调查询问，未发现该企业收购废旧塑料问题。栖霞市环
保局委托烟台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2号破碎料车间15米排气筒排放的有组织废气和无
组织废气现场采样进行检测，所检验5项指标全部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2 . 2017年6月
23日，该企业因用作原料的废旧塑料露天堆放场未硬化，被栖霞市环保局处以1万元罚款，并责
令停止生产，对露天原料堆放场进行硬化；7月15日，环保部第35检查组对该企业进行了打击进
口废物加工环境违法专项行动检查，根据检查组反馈情况，7月18日，栖霞市环保局针对该企业
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建设两处塑料颗粒拉丝冷却水池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拆除。经多次现场检查未发现企业躲藏
检查情况。3 .针对群众反映的“村里有养猪户四、五家，废水全部排在水沟里，渗到饮用水井里，
污染了地下水”问题。经核查，位于宋家埠村中的6户畜禽养殖户均未达到规模化养殖标准，但废
水均排放到污水池内。栖霞市畜牧局委托烟台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宋家埠村采取了5
个地下水水样进行检测，所检测19个指标，除硝酸盐超标外，其他18个指标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
量标准，所检测的硝酸盐指标与养殖户养殖项目无直接关联。多年来的监测数据显示：栖霞市境
内地下水硝酸盐均有不同程度超标。

是
停产整治、
关停取缔

1 .烟台合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各项废气污染物均达标排放，但现
场采样时该企业1号车间停产，2号车间仅有3台造粒机正常运行，在
未达到满负荷运行的状态下，部分污染物排放浓度接近最高允许排
放限值，为确保企业能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栖霞市环境保护局于8月
20日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于9月20日前
完成对1号车间和2号车间的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2 .桃村镇人民政
府于8月20日对宋家埠村6户养殖户下达了关停通知，责令立即关停
养殖场，宋家埠村6户养殖场已于8月25日处理完毕。

195 817-87
临沂市郯城县李庄镇的李庄、大唐庄、小唐庄、西唐

庄等村内的小木匠房、钢木家具厂等小厂泛滥成灾，露
天喷漆，酸洗磷化，粉尘、废气、废水直接排放。

临沂市
大气、水、

粉尘

1 .基本情况。钢木家具及其配套企业和锤柄加工是李庄镇李庄、大唐庄、小唐庄、西唐庄的
传统产业，已形成产业集群。经调查核实：共有钢木家具及其配套企业92家，其中有酸洗磷化的4
家，有喷漆或喷塑的42家，有工商营业执照的16家；锤柄加工户55户。2 .关于“露天喷漆”的问题。
经现场调查，有喷漆或喷塑的加工户42家，均建有厂房，无露天喷漆行为。3 .关于“酸洗磷化”的
问题。经现场核实，有酸洗工序的2家，均已多年未使用；有磷化工艺的2家，其磷化池均建于2016
年，至今未清理。4 .关于“废水直接排放”的问题。经现场核实，李庄镇李庄、大唐庄、小唐庄、西唐
庄村内钢木家具及其配套企业和锤柄加工户，均不排放工业废水。5 .关于“粉尘、废气直接排放”
的问题。经现场核实，55家锤柄加工厂,主要排放无组织粉尘，仅有12家建设了配套的收尘设施；
有喷漆或喷塑工艺的42家，主要排放有机废气，均未建设配套的治理设施。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1 .按照“散乱污”企业治理的有关要求，已对92家钢木家具及其配
套企业、55家锤柄加工户，全部切断了生产性用电，实施了停产整治。
2 .对有磷化工艺的2家企业，均已拆除磷化池，磷化废液均已转至山东
百诺建材有限公司危废库暂存，正协调有资质单位山东中再生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处理。3 .对6家未安装使用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治理设施
的企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
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责令改正，每家罚款2万元。4 .李庄镇政府已制定了《整治钢木家
具环保问题实施意见》，对钢木家具实施统一整治，并已聘请专家进
行实地调研，研究综合整治方案进行统一整治。5 .李庄镇政府已制定

《专业园区规划建设实施意见》，对专业园区进行规划。目前，正积极
协调土地指标，争取园区早日建设，力争所有加工户全部进入园区。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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